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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复核了本

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3 年 7 月 20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874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 年 7 月 20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32,893,277.59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投资于债券品种，在严格控制基金资产风险

的前提下，力争为投资者提供稳定增长的投资收益，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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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3 年 7 月 20 日-2023 年 9 月 30 日）  

 
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 A 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 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98,604.34 1,515,887.39 

2.本期利润  68,850.86 1,021,118.43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036 0.0033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8,944,272.14 315,038,974.74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036 1.0033 

注：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23 年 7 月 20 日，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运作未满一个季度；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封闭式基金交易佣金、

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费、红利再投资费、基金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

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 A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0.36%  0.03%  0.26%  0.02%  0.10%  0.01%  

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 C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0.33%  0.03%  0.26%  0.02%  0.07%  0.01%  



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 2023 年第 3 季度报告 

第 4 页 共 12 页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变动的比较 

 

 

注：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23 年 7 月 20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运作

时间未满一年。图示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20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2、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为建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

金各项投资比例应符合基金合同中的约定：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

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尚未完成建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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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

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杜国昊 

长信长金通货币

市场基金、长信

富瑞两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稳

通三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稳势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信 30 天滚

动持有短债债券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长信稳航 30

天持有期中短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和长信稳固 60

天滚动持有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现

金理财部副总监 

2023 年 7 月 20

日 
- 9 年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具有

基金从业资格，中国国籍。曾任

职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2014 年 6 月加入长

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历任

基金会计、债券交易员、基金经

理助理、长信易进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和长信稳丰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现任现金理

财部副总监、长信长金通货币市

场基金、长信富瑞两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稳通

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长信稳势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 30 天滚动

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稳航30天持有期中短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 90 天滚动

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

稳固6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冯彬 

长信金葵纯债一

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长信利保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信稳裕三

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长信

富安纯债半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长

信富民纯债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3 年 7 月 20

日 
- 15 年 

厦门大学金融工程学硕士，具有

基金从业资格，中国国籍。曾任

职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2019 年 7 月加入长信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曾任长信纯

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现任固收多策

略部总监、长信金葵纯债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

信利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

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富安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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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稳健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信稳恒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信 90 天滚

动持有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和长

信稳固 60 天滚

动持有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固收多

策略部总监 

债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长信富民纯债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稳

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

信稳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

信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和长信稳固60天滚动持有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注：1、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以本基金成立之日为准；新增或变更基金经理的日期根据对外披露

的公告日期填写；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在报告期内，严格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勤勉尽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的行为。 

  本基金将继续以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投资公众为宗旨，承诺将一如既往地本着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在规范基金运作和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努力为基

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已实行公平交易制度，并建立公平交易制度体系，已建立投资决策体系，

加强交易执行环节的内部控制，并通过工作制度、流程和技术手段保证公平交易原则的实现。同

时，公司已通过对投资交易行为的监控、分析评估和信息披露来加强对公平交易过程和结果的监

督。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除完全按照有关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投资的组合外，其余各投资组合未发生参

与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且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情形，未

发现异常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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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三季度，政策层面持续发力，宏观经济出现企稳复苏的迹象，市场流动性水平处于较为平稳

的状态，债券收益率小幅度回升，权益市场则是低位盘整。 

  本基金在三季度采用了短久期信用债的投资策略，同时保持组合投资杠杆在较低的水平。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 A 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36 元，份额累计净

值为 1.0036 元，本报告期内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 A 净值增长率为 0.36%；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

债券 C 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33 元，份额累计净值为 1.0033 元，本报告期内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

券 C 净值增长率为 0.33%，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0.26%。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353,756,613.40 99.79 

   其中：债券  353,756,613.40 99.79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721,295.81 0.20 

8 其他资产  7,123.18 0.00 

9 合计  354,485,032.39 100.00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港股。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参与转融通证券出

借业务。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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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5.3.1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17,962,778.88 5.38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71,514,404.37 21.41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133,621,225.78 40.01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90,236,116.94 27.02 

6  中期票据  40,422,087.43 12.10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353,756,613.40 105.92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155325 19 佛控 01 300,000 30,807,019.73 9.22 

2 1928010 19平安银行二级 200,000 20,594,306.01 6.17 

3 175304 20 复星 04 199,000 20,579,255.15 6.16 

4 138934 23 兰创 01 200,000 20,565,200.00 6.16 

5 102381865 
23 白沙洲

MTN001 
200,000 20,274,382.51 6.07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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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5.9.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5.9.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深证上

〔2023〕154 号），经查，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3 日、4 日以预付账款方式向控股

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河北京冀工贸有限公司提供 4 亿元财务资金且未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上述行为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1

条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6.1.5 条的规定。综上，深

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对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

收到河北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6 号、〔2023〕7 号、〔2023〕8 号、〔2023〕9

号），经查，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与财务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并未按规定披露的情况，上述行

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构成《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所述行为。综上，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对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以 50 万元罚款。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

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银保监罚决字〔2023〕2 号），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条、第五十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六条和相关审慎经营规则，经查，民生银行存在以下行为：一、小微企业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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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风险分类不准确；二、小微企业贷款资金被挪用于房地产领域；三、小微企业贷款资金被挪用

于银承保证金；四、小微企业贷款资金被挪用于定期存款并滚动办理质押贷款；五、小微企业贷

款资金被挪用于购买本行理财产品；六、小微企业贷款统计数据不真实；七、未对集团客户、法

人企业与企业关系人进行统一授信；八、向小微企业贷款客户转嫁抵押登记费；九、向小微企业

贷款客户转嫁抵押评估费；十、向小微企业收取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占用费；十一、中长期贷

款违规重组且贷款分类不实；十二、重大关联交易未经董事会审议；十三、大连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中心违规办理业务；十四、信贷档案丢失，贷后管理存在重大漏洞。综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对民生银行总行罚款 6670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2.462 万元，对民生银行分支机构罚款

2300 万元，共计罚款 8970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2.462 万元。 

  对如上证券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公司研究部门按照内部研究工作规范对该证券进行分析后

将其列入基金投资对象备选库。在此基础上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根据具体市场情况独立作出投资决

策。该事件发生后，本基金管理人对该证券的发行主体进行了进一步了解与分析，认为此事件未

对该证券投资价值判断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本基金投资于该证券的投资决策过程符合制度规

定的投资权限范围与投资决策程序。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其余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

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10.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票，不存在投资的前十名股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的

情形。 

5.10.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7,123.18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其他  - 

8 合计  7,123.18 

5.10.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 2023 年第 3 季度报告 

第 11 页 共 12 页  

5.10.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票。 

5.10.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 A  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 C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3年7月20日)基金

份额总额  
18,875,421.28 314,017,856.31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

申购份额  
- - 

减: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

金总赎回份额  
- -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拆

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填列）  
-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8,875,421.28 314,017,856.31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有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发生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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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基金的文件； 

  2、《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4、《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5、报告期内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种公告的原稿； 

  6、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资格批复文件。 

9.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9.3 查阅方式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https://www.cxfund.com.cn。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10 月 25 日 


